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渝0230民初4778号

原告：重庆竞盟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巴南区南泉镇自由村1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3203442060C。
法定代表人：刘艳，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冉有建，男，该公司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锋，男，该公司职工。
    被告：丰都县城市管理局，住所地：重庆市丰都县商业二路32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230MB026329X3。
法定代表人：倪尔逊，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明华，重庆森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重庆竞盟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丰都县城市管理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重庆竞盟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冉有建及罗锋、被告丰都县城市管理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明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重庆竞盟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款1438328.32元及利息68320元，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13年3月1日，原丰都县市政园林管理局与重庆竞盟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丰都县城区滨江路店招店牌改造工程施工合同》，合同对工程内容、工期、质量、价格、竣工结算、工程款支付等进行了约定，后原告重庆竞盟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进行了施工，2014年4月1日完工，同年同月10日进行了竣工验收，2015年6月3日原告将竣工资料提交给了被告，2018年2月11日完成结算，结算金额为5908328.32元，后被告支付工程款4470000元，尚欠原告工程款1438328.32元。现丰都县市政园林管理局变更为丰都县城市管理局，综上，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丰都县城市管理局承认原告在本案中所主张的事实及支付原告工程余款1438328.32元的诉讼请求，但认为，不应支付利息。庭审中原告自愿放弃了原主张的利息请求部分。
本院认为，丰都县城市管理局承认重庆竞盟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事实，故对重庆竞盟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主张的事实予以确认。对于被告承认原告的诉讼请求部分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对于原告自愿放弃利息的部分请求，本院依法予以采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丰都县城市管理局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5日内支付原告重庆竞盟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工程余款1438328.32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bookmark: _GoBack]案件受理费18360元，减半收取计9180元，由被告丰都县城市管理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余孝安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石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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